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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18  年度）

填报日期：2019年03月01日

深圳市龙岗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单位名称



注:事业单位仅需通过广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提交，无需提供此纸质报告书。

上一年度是否按规定申请了变更登记 是□ 否√

上一年度单位章程是否进行修改 是□ 否√

是否拥有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注：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除外）

是□ 否√

本单位网站名称 无

是否向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报送上一年度财务报告 是□ 否√

资产损益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144670.274467 132913.030641

1812

实有在职人员数实有在编人员数

人员编制情况

13

编制数

上一年度单位是否有多个开展业务活动的地址 否√是□

本单位网址 无

开展业务活动的地址有（详细到街道名字）：

.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中心城建设路7号财政大厦三楼1地址

是□
否√

上一年度单位是否
接受行政主管部门
或举办单位开展的

绩效评价

上一年度单位是否
有接受奖励的情况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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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度单位是否有
接受处罚的情况

是□
否√

上一年度单位是否
办理过信访投诉事

是□
否√

上一年度单位是否
有接受诉讼的情况

是□
否√

上一年度单位是否
有接受捐赠或资助

的情况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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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一）加强中心制度建设，规范业务操作流程

为厘清中心岗位职责，减少因职责不清而造成的工作延误，提高工作效率，使

政府物业管理工作更加制度化、标准化，我中心印发了《龙岗区政府物业管理

中心岗位职责清单》，构建分工明晰、运转高效的责任清单管理体系。同时

，我中心已起草编制《政府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汇编及工作流程（草拟稿）》

，共四册，内容包括物业管理工作中依据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以及工作制

度、规则、流程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抓好政府物业的产权管理工作

1.有序开展社区公配物业管理业务。截至12月31日，共出具了31个小区涉及

112项社区公配物业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核意见；完成办理45项合计面积

34640.37平方米物业的移交协议手续，60项合计面积66117.33平方米物业的实物

移交确认手续，105项合计面积104232.66平方米物业的委托使用管理手续。

为确保社区公配物业建成之后更加符合使用需求，我中心与相关使用单位密切

配合，在规划设计阶段，严把规划设计方案审核关，在实物移交阶段，严把移

交验收关；确保社区公配物业及时按质按量移交并交付使用。同时，及时办理

不动产权证，明确产权归属。

2.完善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模式。作为联合工作小组的其中一员，加强与区经

济促进局、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协作配合，完善相关工作流程，加

强产权归政府的创新型产业用房的管理和监督，从规划设计方案审核到实物移

交各个环节严格把关，确保由开发单位建设的创新型产业用房符合使用要求并

按质按量移交使用。今年共审核创新型产业用房规划设计方案5项，面积合计约

5.38万平方米；完成办理2项创新型产业用房的实物移交确认手续，面积合计约

0.92万平方米。

3.依法接收没收违法建筑。根据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做好没收违法建筑执行和

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深规土规〔2018〕10 号）的规定，区财政主管部门是

没收违法建筑的接收单位。我中心积极配合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开展没收违法建

筑的执行和处置工作，负责接收由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依法查处并没收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并做好登记造册建立没收违法建筑档案。目前，我中心

已执行3项行政处罚决定，接收龙城街道回龙埔公交首末站超面积建设部分、龙

城街道嶂背社区嶂背别墅区后山坡违法建筑、坂田街道星河雅宝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及附属设施。

（三）加强经营性政府物业的统筹管理工作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我中心直接管理的政府经营性物业共39处，总面积约

2.23万平方米，年租金约450万元。

1.收回长期被侵占的经营性政府物业。今年，我中心通过司法途径，收回两处

长期被侵占的经营性政府物业，具体情况如下：

（1）收回罗湖区红宝南村39栋302号物业。该物业自2016年12月31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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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到期后，被原承租人李月平违法占用并私自转租。我中心曾多次书面通知李月

平返还物业，并到现场与租用方协调沟通，要求对方尽快搬离该物业。经多次

交涉无效后，我中心于2018年7月12日将李月平及现住户上诉至深圳市罗湖区人

民法院。2018年10月16日，经法院调解，李月平向我中心返还侵占物业并赔偿

人民币57612.5元。2018年10月18日，我中心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收回该物业并

更换门锁。

（2）收回龙岗区首创八意府12栋裙楼配套01层01房。该物业原租户麦垠于

2014年6月1日承租该物业，合同明确规定租赁用途为培训，合同终止日期为

2017年5月31日。但麦垠未经我中心同意私自将物业转租给第三方经营餐厅。小

区业主以餐厅油烟影响正常生活为由两次上访到区信访局。我中心多次向麦垠

发出通知，对方均不予理会。2017年6月27日，我中心将麦垠上诉至深圳市龙岗

区人民法院。2017年9月25日，经法院判决，判定麦垠向我中心返还该物业并赔

偿人民币36264.25元。判决生效后，因麦垠未履行判决义务，我中心于2017年

11月16日再次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请求将麦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2018年5月23日，区法院强制收回房屋，并向麦垠追讨租金人民币66264.25元

。2018年6月我中心工作人员到现场收回该物业。

2.开展区政府物业旧改拆迁补偿工作。

根据区政府批复，我中心完成福田区华富村西区3处政府物业旧改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签订工作。

（四）落实区行政事业单位在外租赁物业事项备案工作

2018年以来，我中心共接收申请租赁物业事项161件，调配及核减事项16件。其

中，租赁面积超标事项6件，租金过高事项5件，非必要租赁事项5件，节约财政

资金约1435.13万元。

其中涉及租金数额较大的事项：

1.龙岗公安分局拟申请租赁布吉街道罗岗路18号的信义名城菁华园B、C栋1-3层

商业裙楼6869.48平方米作为临时办公用房，由于该处租金高达每月每平方米

75元，且根据《深圳市公安局派出所建设规范》的文件要求，该租赁面积超标

，同时也不宜租用商铺作为办公用房。最终，区物管中心不同意该租赁事宜；

2.区第四人民医院6月份拟申请租赁南龙社区布沙路215号百门前工业区1号厂房

1楼1233.2平方米作为百门前社康中心新址，由于该处租金高达每月每平方米

120元，且年租金递增幅度大，从财政资金效益考虑，我中心不同意该租赁事宜

。经区第四人民医院与出租方多次协商，11月份该医院重新来函，并将面积压

缩至1000平方，租金降至每月每平方米80元，节约财政资金51.58万元/年。

3.区第二人民医院拟租用甘李路12号中海信创业产业城11栋2楼1980.47平方米作

为中海信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业务用房，由于该处租金高达每月每平方米73元

，经过区物管中心与区第二人民医院多次交涉，最终区第二人民医院与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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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方商定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40元，节约财政资金78万元/年。

4.横岗街道办拟租赁横岗街道四联路389号4154.71平方米作为横岗执法队

（规划土地监察队）办公用房，由于该办租赁面积超标，区物管中心不同意该

单位申请。经与横岗街道办前后4次沟通交流，该办将租赁面积压缩至3900.4

平方米，节约财政资金41.67万元/年。

5.吉华街道办拟向中海信科技园续租500个停车位，由于该办申请停车位数量

已超保障公务车及群众办公停车需求，区物管中心不同意该单位申请，要求该

单位重新核实后再递交申请。

（五）完善全区政府物业数据库建设工作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全区区属政府物业共1572处，总建筑面积约为

440.92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1.区属各机关事业单位持有政府物业1158处，建筑面积约319万平方米，占全

区政府物业面积72.35%，其中：

（1）区属办公及业务用房共535处，建筑面积约269.58万平方米。包括：直

属办公用房54处，建筑面积约44.16万平方米；公安办公用房37处，建筑面积

约20.5万平方米；教育用房344处，建筑面积约150.48万平方米；卫计办公

用房97处，建筑面积约43.2万平方米；文体业务用房3处，建筑面积约11.24

万平方米。

（2）区属住宅579处，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其中：区直机关事业单位住

宅建筑面积约3.22万平方米；卫生系统住宅建筑面积约7.49万平方米，包含周

转房约0.67万平方米、值班用房约6.82万平方米；教育系统住宅建筑面积约

31.55万平方米，包含周转房约9万平方米、值班用房约22.55万平方米；公安

系统住宅建筑面积约3.74万平方米，值班用房约3.72万平方米，业务用房约

0.02万平方米。

（3）区属经营性物业39处，建筑面积约2.23万平方米；

（4）土地共3处，建筑面积约0.27万平方米。

（5）全区创新型产业用房共2处，建筑面积约0.92万平方米。

2.各街道办持有的政府物业共414处，建筑面积约121.92万平方米，占全区政

府物业面积27.65%。明细如下：

     街道

类别办公住宅商业场地其他合计

园山街道14910.99 3480 28208 6000 52598.99

吉华街道10883.43 6636.45 2450 58661 78630.88

坪地街道51671.12 5001 2732 534980 9320 603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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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布吉街道75602.73 3783.01 355 1700 81440.74

平湖街道71114.12 3852 28356.1 103322.22

龙城街道38324.19 1731.8 3983.72 44039.71

横岗街道57300.51 7547.72 4975.59 23345.46 93169.28

坂田街道21943.8 1440 3043 26426.8

宝龙街道11976 1815 29250.97 43041.97

龙岗街道38866.42 6916.06 15440.37 1200 62422.85

南湾街道26750.33 237 811 2640 30438.33

总计：419343.64 40625.04 59829.96 624591.97 74845.28

1219235.89

                                       统计时间：2018.12.31

3.我区行政事业单位在外租赁物业共有约517处，总建筑面积约为70.59万平

方米，年租金24939.5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各单位租赁面积        （万平方米） 数量

（处）年租金

（万元）

直属单位8.23 66 2292.44

公安系统7.85 35 2124.19

教育系统3.55 6 869.87

卫计系统11.60 134 4704.76

园山街道2.78 24 980.97

吉华街道3.77 30 1678.82

坪地街道1.80 12 331.71

布吉街道0.45 12 338.18

平湖街道3.60 24 975.05

龙城街道2.58 25 1265.06

横岗街道0.99 10 346.67

坂田街道7.57 60 4521.38

宝龙街道5.76 24 2376.56

龙岗街道5.00 14 507.07

南湾街道5.05 41 1626.82

合计70.58 517 24939.55

                                 统计时间：2018.12.29

（六）进一步完善政府物业清理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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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按照《深圳市清理规范行政事业单位政府物业及场地管理工作方案》（深财资

〔2017〕28号）统一部署，以及《龙岗区各街道政府物业梳理整改规范工作

布置会议纪要》（区政府办公会议纪要〔45〕号）要求，今年我中心在2017

年清理整改工作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全区各街道经营性物业存在问题开展为期

四个月清理整改和抽查核实工作。

现我区各街道房屋及构筑物出租共32处，建筑面积59,049平方米；土地出租

共7处，面积615,341平方米。通过清理整改，进一步摸清了我区经营性物业

的底数和管理现状，强化了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行政事业单位主体责任，规范

了我区经营性物业管理及处置行为。

在清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包括：专职物业管理机构不明确，管理制度有待

健全；合同到期承租方不愿搬离，或者长期拖欠租金；合同租期过长或租金

低，提前终止合同遇困难；租赁、合同签订不规范，租金收取存争议；执行制

度不严格，未经审批出租或调拨物业；

通过清理整改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横岗街道文体活动中心已按规定补签租赁

合同；吉华街道及时收缴松源头股份合作公司往年所欠房租分红款；坪地街道

收回到期一直被占用的石豹水库用地，该用地已纳入水务管理中心正常管理范

围；一些多年存在的经营性物业管理中的难点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中，有效推进

了政府物业管理的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区物管中心已草拟街道经营性物业清理整改情况准备按程序报区政府。

（七）加强周转房物业规范管理工作

根据《龙岗区行政事业单位周转房清理整改规范工作布置会议纪要》（区政府

办公会议纪要〔73〕号）要求，我中心制订了《深圳市龙岗区机关事业单位周

转房清理整改工作方案》，明确了干部职工入住周转房的标准，部署了周转房

清理整顿的工作安排及要求。2018年4-7月，区属单位和各街道全面开展周转

房自查、清理、整改工作，我中心于8月完成了抽查核实工作，具体情况如

下：

1.全区周转房基本情况。根据各单位填报资料统计，我区周转房共计1895套

（间），建筑面积约15.61万平方米。从来源方式看，自有（购置、政府分

配）1767套（间），建筑面积约15.02万平方米，占比约96.26%；租用128

套（间），建筑面积约0.59万平方米，占比约3.74%。

从周转房分布情况看，区属单位周转房1625套（间），建筑面积13.46万平方

米，占比86 .24%；街道办周转房270套（间），建筑面积2.15万平方米，占

比13.76%。以建筑面积为标准，主要集中在教育系统、卫计系统、吉华街

道、龙岗街道和机关事务管理局。坂田街道和宝龙街道没有周转房。具体见下

图：

区属单位周转房分布情况

序号使用单位单位（套/间） 建筑面积（㎡）比重%

1 教育系统1031 92210.63 6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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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业务活动情况

2 卫计系统166 9205.12 6.84%

3 机关事务管理局90 3870.59 2.88%

4 其他单位338 29309.4 21.78%

合计1625 134595.74 100%

   统计时间：2018.12.29

街道办周转房分布情况

序号使用单位单位（套/间） 建筑面积（㎡）比重%

1 吉华街道69 5539.05 26%

2 龙岗街道33 4182.79 19%

3 横岗街道40 3505.6 16%

4 园山街道34 2780 13%

5 坪地街道30 1856.64 9%

6 龙城街道15 1791.8 8%

7 平湖街道38 640.62 3%

8 布吉街道6 638.07 3%

9 南湾街道5 537 3%

合计270 21471.57 100%

                                      统计时间：2018.12.29

2.清理整改工作的主要作法和成效。各单位对周转房进行了全面自查、清理

后，按要求报送了《周转房清理整改工作情况报告》、《龙岗区使用周转房及

值班用房房源统计表》和《龙岗区使用周转房及值班用房入住情况表清查统计

表》等资料。经汇总统计，基本摸清了区属单位和街道占用或使用周转房数

量、面积及入住人员状况。同时，区财政局成立两个检查小组，分别由我中心

主任、副主任担任组长，对我区周转房清理整顿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

通过四个月周转房清理整改工作，共清退不符合条件入住人员173人，清理违

规占用周转房205套/间，对符合入住人员的入住情况进行了公示，真正发挥了

周转房服务于困难员工，稳定在岗工作人员的作用，达到了预期效果。

（八）紧抓政府物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2018年1-12月，我中心定期及不定期对政府物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共计25

次，出具消防安全检查告知书共13份，消防安全检查复查意见书共13份，并完

成13处整改。

特别在9月份，仅关于防御第22号台风“山竹”的政府物业安全生产检查次数就

高达3次。在台风“山竹”来临之际，区物管中心于9月14日召开了“防御台风”的

紧急会议，并制定了《龙岗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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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区物管中心组成两个小组，赴多处政府物业进行安全检查，特别针对

阳台易坠落物品、户外高空设施（广告牌、霓虹灯箱等）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并要求现场整改。台风登陆后，我中心指派负责安全检查同事加强应急联系

，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等通讯方式向政府物业租户及时了解政府物业动

态情况，做好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工作，做到防灾防汛心中有数，应对及时

。台风过境，物业安然无恙，得益于领导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检查小组的认真

负责，采取措施有效得力，全区政府物业有惊无险地规避了这次台风带来的灾

害，有力地保障了国有资产及承租方人身安全不受损害。

12月份，我中心根据有关安全生产文件，对政府物业进行6次安全生产检查。

12月3日，按照伟中同志在市安委办《贯彻落实市领导关于龙华区“11.7”火灾

事故批示精神的情况报告》上批示的精神，我中心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

紧迫性、严峻性和复杂性，更举一反三，迅速行动，对中心直管物业进行火灾

隐患排查。带领水电工前往存在安全隐患的罗湖区文锦北路41栋附楼，该楼破

旧空置，经勘察为危楼，在空置期间，多次被人非法占用，我中心采取断水电

（后继还将垒墙封门）的方式，以确保物业及人员的安全；12月5日，根据《市

安委办关于加强相关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管控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由中心主

任带队重点对区体育综合楼进行安全消防工作检查。安全消防检查工作重点内

容：一是检查安全通道是否有堆积纸皮及易燃易爆品等；二是检查灭火器是否

符合标准；三是检查配电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四是检查是否存在违规使用消防

用水，违反了消防设计规范。同时针对之前发出的整改通知书需整改事项进行

复查；12月12日，根据《市安委办关于做好平安夜、圣诞节及2019年元旦期间

诮防安金工作的通知》(深龙消防通字〔2018〕132号)文件要求，我中心重点对

区植物园路环保所商铺三小场所进行安全消防工作检查。该次安全检查无整改

事项；12月24日，按照伟中同志在市安委办《贯彻落实市领导关于龙华区

“11.7”火灾事故批示精神的情况报告》上的批示精神，我中心带领水电工前

往存在安全隐患的罗湖区文锦北路41栋楼102房，采取更换前门及阳台后两扇门

重新换锁加固的方式，以防空置期间被他人非法占用，为确保物业及人员的安

全；12月28日，根据《市安委办转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制度>的通知》，我中心加强领导，逐级落实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中心

在主要领导带队下前往横岗街道卓然居和中海大山地花园公配物业及经营性物

业进一步加强安全消防检查。安全生产检查工作重点内容：一是检查商铺是否

存在“三合一”及易燃易爆品存放等；二是检查灭火器是否符合标准；三是检

查配电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四是检查是否存在违规使用消防用水，违反了消防

设计规范。同时针对之前发出的整改通知书需整改事项进行复查，该处物业使

用者已将需整改事项落实到位，本次安全检查无整改事项。该次安全生产检查

确保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

（九）开展政府物业维护保养工作

我中心今年4月份在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招标两家修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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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承包商对我区政府物业进行物业修缮。2018年我中心共计划修缮16套物业

，目前已完成3套，其余物业按照正规程序有序进行中。预计2019年5月完工。

（十）完成2018年度政府物业面积测绘工作

截至12月，我中心已完成2018年政府物业测绘全部工作，对67处物业进行测绘

，并出具测绘报告。67处物业测绘面积总计490976.49平方米，测绘费用为

503.7120万元。

（十一）起草政府物业城市更新资产置换办法

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政府物业资产将面临城市更新拆迁置换

，为更好地配合城市更新工作，规范政府物业资产处置行为，确保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龙岗区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深龙府〔2017〕29号）及《深圳市龙岗区政府物业管

理办法》（深龙府〔2015〕48号）的有关规定，规范政府物业在城市更新资产

置换工作中的工作流程、操作规范和审批程序，我中心已完成《政府物业城市

更新资产置换办法（草拟稿)》，力争在2018年底2019年初形成送审稿报区政府

审定后以区政府名义印发。

二、2019年工作计划

2019年，我中心将继续按要求抓好各部门业务，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

，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完善我区政府物业管理，优化完善政府物业管理信息数

据库，推进政府物业资产的精细化运营。

（一）开展对委托使用项目的检查工作，确保社区公配项目的正常使用和服务

社区功能的有效发挥

我中心将积极联系区规土部门和产权登记中心，研究具体可行的方案，确保开

发单位及时配合我中心做好产权属于政府的社区公配物业的移交工作。对授权

管理使用责任书进行清理，对授权管理使用期限已经到期的物业，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续签，或另行调配使用。对已完成移交手续项目进行跟踪，以及对已经

办理委托使用管理手续的社区配套项目进行不定期现场监督检查，从而及时掌

握政府物业使用情况，确保项目不被占用，对未按功能使用以及改变使用功能

的项目进行纠正，责令其整改，提升城市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水平。

（二）加快推进周转房规范管理工作

2018年10月25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制定了《深圳市政府公共租赁住房资产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深建函〔2018〕3350号），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行

政事业单位持有的内部职工周转房属于政府公共租赁住房资产，各级住房保障

主管部门是政府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的使用管理部门，即是由住建部门统一管理

。根据这政策指导方向，我中心在继续做好周转房清退工作的同时，加快推进

我区周转房规范管理工作。

（三）保障政府物业安全使用，加强政府物业修缮工作

2019年我中心预计修缮政府物业18处，房屋修缮工程费用预计共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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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需修缮物业为：建新村8套物业、龙富花园1套物业、宏兴苑1套物业、和田

世居1套物业、紫薇花园4套物业、紫薇花园首层2套物业、财政大楼外窗改造及

零星维修工程。

（四）进一步跟进政府物业面积测绘工作

我中心管理的区政府物业由于历史原因，政府物业基建资料缺失现象严重，大

部分物业没有《竣工测量报告》或《房屋面积测绘报告》，导致全区政府物业

面积无法准确核定。为加强政府物业管理工作，全面掌握我区政府物业情况

，建立健全政府物业档案资料，做好办理物业产权登记的基础性工作，我中心

2017年开始开展政府物业面积测绘工作。

据当时各单位上报的数据测算，共有360处物业需要进行测绘，面积约332万平

方米，测绘费用约需1700万元，这部分物业包括区、街道办公用房，教育、卫

生、公安系统业务用房。2019年我中心测算近70万平方米物业需要测绘

，2019年预计测绘费用200万元。

（五）加强安全生产检查监管

为加强区政府物业的安全监管，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借鉴其他区的

成功做法，我中心拟委托专业机构对区政府物业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服务

，每年定期对政府物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包括自管的经营性物业、公配物业

、周转房等，防范和杜绝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进一步提高我区政府物业安全管理水平。

（六）做好龙岗区新生厂房、宿舍和五联厂房安全加固工程

按照《区公共场所房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重新印发

<龙岗区公共场所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方案>》（深龙住建〔2015〕

175号）要求，我中心对管辖范围内的区政府物业进行了安全检测鉴定及排查

，其中龙岗区新生厂房、宿舍和五联厂房整体结构安全性等级评定为Dsu级

，即该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受到了严重影响，极不符合规范要求，根据安全检

测鉴定报告需进行安全加固。其中龙岗区新生厂房、宿舍位于龙岗街道新生村

工业区仙田路10号，共两栋，建筑面积（施工面积）3069平方米。五联厂房位

于龙岗街道齐心路137号，共一栋，建筑面积（施工面积）650平方米。根据深

龙住建〔2015〕175号文件要求，我中心拟在2019年对龙岗区新生厂房、宿舍和

五联厂房进行安全加固。据匡算，龙岗区新生厂房、宿舍安全加固工程大概需

投资200万元，五联厂房安全加固工程大概需投资100万元。加固后，两处物业

可消除既有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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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其他需要说
明的情况

无

举办单位是否对本
年度报告书进行审

查

是√  （经举办单位审查可以对社会公开）

审查时间：2019-03-11

报告联系人

姓名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梁贻凤 28922100 lgwgzx163.com

填报事项说明（以上信息由事业单位法人进行准确性审核和保密性审查后自行提供，该法人负
责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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